
 

 

  《管城回族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

步加强文物安全工作的实施意见》政策解读 

 

2019 年 1 月 21 日，区政府办公室出台了《管城回族区

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安全工作的实施意见》

（管政办[2019]3 号）,现将有关政策解读如下： 

一、《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安全工作的实施意见》出台

的背景和重要意义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

不可再生的珍贵文化资源，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珍贵

财富，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资源。文物安全是一项长

期而艰巨的工作，当前文物遗址和墓葬盗掘等犯罪多发易

发，文物行政违法案件时有发生，文物流通领域非法交易，

文物安全属地管理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监管力量不足等问

题仍然突出。文物安全是文物保护的红线、底线和生命线，

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2018 年以来，国家、省、市

相继出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文物

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办发〔2018〕54 号）、《河南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安全工作的实施意

见》（豫政办〔2018〕29 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



要》（〔2018〕24 号）和《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加强文物安全工作的实施意见》（郑政办〔2018〕107号）。 

二、《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安全工作的实施意见》的总

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全国、河南省、郑州市文物安全工

作会议部署，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

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紧抓文化建设发展机遇，依托商城

遗址保护项目，打造管城文化品牌，增强文化底蕴，提高城

区知名度，为发展振兴城区经济起到了推动作用。 

三、《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安全工作的实施意见》的主

要目标 

     建立文物安全工作机制，完善文物安全长效机制，实

施文物平安工程，建设全区文物安全监督平台，实现文物安

全防护设施全覆盖。强化文物安全属地管理，坚持“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健全文物安全保护

网络，要建立区、乡（街道）、村（社区）、文物所有人使用

人“四级”文物安全保护网络，要逐级签定文物安全责任书，

明确目标，落实责任。 

四、《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安全工作的实施意见》的主

要任务 

1、坚持“谁管理、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文物和



博物馆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文物所有人、使用人是文物安

全的直接责任人，对本单位文物安全负全面责任。 

2、文物、安全、工商、文化旅游、宗教等有关部门，

要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加强文物安全日常检查及监管工作，并

建立执法联动机制，适时开展文物安全联合执法检查。 

3、区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要定期召开会议，研判文物

安全形势，适时开展专项行动，严厉打击盗掘古文化遗址、

古墓葬，盗窃田野文物和古建筑构件，倒卖、走私文物等犯

罪活动。 

五、《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安全工作的实施意见》的保

障措施 

加强全区文物保护队伍建设，强化监管力量，文物单位

人员应随着文物事业的发展逐步增加，使文物保护管理工作

力量与其承担的职责和任务相适应。文物行政部门要加强文

物监管执法力量，依法履行职能。充分利用文艺演出、广播

电视节目等形式，扩大社会宣传，引导全社会树立保护文物

光荣、破坏文物违法的意识。建立完善文物违法行为举报制

度，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信息外，有

关部门和单位要及时、主动公开文物保护相关信息，鼓励文

物保护社会组织、志愿者及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文物安全监督

管理，积极提供文物违法犯罪线索，畅通社会监督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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